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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CDR-2021-0560001

关于支持旅游业发展的奖励办法（试行）
威海高园（石）管发〔2021〕4 号

各街道党工委、办事处，区直各部门，区属有关企业：

为加快推进全域旅游、精品旅游发展步伐，做大做强石岛旅

游产业，把旅游业培育成重要的经济发展引擎，根据《山东省人

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工业旅游发展的意见》《威海市旅游

招徕奖励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定此办法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牢固树立创

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发展理念，立足我区旅游基础和资

源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，推动旅游产业新旧动能转换，

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，将旅游产业培育成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

重要增长点，助推我区全域旅游、精品旅游向纵深发展。

二、主要目标

立足我区打造“滨海休闲观光带”战略发展目标，做大做强

我区旅游产业，对打造旅游项目、积极组织外地游客组团旅游、

组织各类旅游宣传活动的单位和旅行社，根据项目建设情况、吸

引游客的数量和宣传效果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给予相应资



2

金支持，通过多种优惠政策和鼓励措施，吸引更多游客游览石岛。

力争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年接待游客达 390 万人次、旅游收入突破

30 亿元，将石岛打造成为省内知名旅游目的地。

三、奖励项目和标准

（一）旅游项目建设。鼓励区域内各街道、村居、辖属企业

将旅游项目建设列入发展规划，积极利用自身各类资源开发旅游

项目，在政策争取、创建指导、业务帮扶、资金奖励等方面给予

支持和服务。对新取得国家 5A 级景区资质的，一次性奖励 50 万

元；新取得国家 4A 级景区资质的，一次性奖励 30 万元；新取得

国家 3A 级景区资质的，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；对新列入省级工业

旅游示范基地的，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。

（二）大团队旅游。鼓励各旅行社组织大型旅游团队到石岛

各景区景点旅游，对 200 人—300 人的旅游团队，每批次按照 1000

元奖励旅行社，300 人以上的旅游团队，每批次按照 2000 元奖励

旅行社。

（三）淡季旅游（每年 11 月至来年 3 月底）。对旅游淡季

带团到石岛各景区景点旅游并在石岛区域宾馆酒店居住至少一

晚的旅行社进行奖励，对组织超过 100 人（含 100 人）来石岛旅

游的团队，按照 10 元/人标准进行奖励；超过 200 人以上的按照

15 元/人标准进行奖励。

（四）工业旅游。鼓励旅行社将工业旅游纳入团队游日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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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参观石岛区域任一景区景点并参观至少一处工业旅游的团队，

全年按照 2 万人次以上 15 万元，2 万—1 万人次 8 万元，1 万—5

千人次 6 万元，5 千—2 千人次 2 万元，2 千—1 千人次 1 万元的

标准，年终对旅行社进行奖励。

（五）研学旅游。鼓励各街道、村居、企业充分利用各类自

然资源、社会资源发展研学旅游，在课程设计、路线开发方面给

予一定的扶持和帮助。鼓励各旅行社组织外地研学团队在石岛区

域内开展研学旅游，对两天一晚研学团队，按照不超过 10 元/人

进行奖励；对三天两晚以上的研学团队，按照不超过 15 元/人进

行奖励。

（六）其他旅游奖励。①文化旅游节庆活动。在石岛区域内

组织举办特色节庆活动吸引游客量大、影响力较好的景区景点或

旅行社，视吸引游客数量、取得效益、宣传效果等情况给予 1-3

万元奖励。②影视拍摄。引进外地影视公司在我区进行注册，并

在我区各旅游景区景点、美丽乡村等处拍摄影视作品并公映，对

宣传我区旅游风光及旅游资源形成一定影响力的，视情况对引进

方给予 1-3 万元奖励。③赴外地开展旅游促销活动。旅游企业赴

外地组织开展推介会等旅游宣传推介活动的，视推介成果落地情

况给予 1-3 万元奖励。

四、申报事项

（一）景区景点，指有门票收入的景区景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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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同一事项同时符合多个奖励项目申报条件的，只能选

择其中一项进行申报，不重复奖励。

（三）旅行社须在团队抵达石岛之日前 3 日向石岛游客服务

中心（电话：7337679）申报备案，事后申报无效。旅行社须于

团队离开石岛之日起 30 日内将相关证明材料报至石岛游客服务

中心，事后申报无效。

（四）相关证明材料包括景区（景点）接待旅游团队登记表

及门票存根，在石岛住宿的要提供酒店（宾馆）接待旅游团队登

记表及住宿证明等材料。

（五）其他旅游奖励事项要在活动开展之前知会区文化和旅

游局，活动开展过程中要做好人员统计、照片及视频资料留存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旅游企业弄虚作假骗取奖励的，经查证核实后收回奖

金；涉嫌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二）本奖励办法由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解释及组织实施。

（三）本奖励办法自 2021 年 7 月 8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3

年 7 月 7 日。

威海（荣成）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管委会

荣 成 市 石 岛 管 理 区 管 委 会

2021 年 7 月 6 日


